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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早於112年12月初即兩次

收受民眾陳情有關張明侃校長洩漏性別

事件內容致足以辨認當事人(下稱A生)一

事，然該局輕忽過去張明侃校長及A生家

長時有紛爭之情事以及張校長於教師週

會之行為對於A生產生之影響，致未能即

時於112年12月8日A生發生逃家及同年月

11日自傷行為時，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

防及輔導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及第7條規

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

連結與責成相關網絡單位進行學校三級

預防輔導之協處；又該局因錯失啟動預防

輔導機制之時機，肇致113年1月間連續2

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及衍生 A生後續於

113年2月初遭裁定收容等憾事；另A生於

113年1月2日發生第1次曝險行為後，該局

未即時督導所屬國中轉介少年輔導委員

會處理，直至1月12日發生第2次曝險行為

後，始於1月16日函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開

案輔導，並於113年1月24日召開社政、警

政及司法單位等跨局處個案會議，以協助

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其偏差行為，實已延

宕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就A生曝險行為即時

介入與阻斷之時機，凸顯該局缺乏少年曝

險行為之警覺，致未能於事發時第一時間

採取相關因應處理作為，確有怠失，爰依

法提案糾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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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經調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中壢區新街

國民小學(下稱新街國小)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相關卷

證，嗣於民國(下同)113年1月12日不預警履勘新街國小，

並隨機抽訪教師及調閱相關卷證。另於113年2月1日及17

日詢問當事人A生及證人，並於113年3月5日詢問新街國

小張明侃校長後調查發現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針對A生逃

家及自傷行為，未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」

相關規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連結與

責成相關網絡單位進行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處，錯失

啟動預防輔導機制之時機，肇致113年1月間連續2次發生

校園安全事件及後續113年2月A生遭裁定收容等憾事，確

有怠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

下：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早於112年12月初即兩次收受民

眾陳情有關張明侃校長洩漏性別事件內容致足以辨認當

事人A生一事，雖於112年12月27日曾邀集新街國小校長

及A生家長召開協調會議，然未能確實掌握與評估A生訴

求，輕忽過去張明侃校長及A生家長時有紛爭之情事以及

張校長於教師週會之行為對於A生產生之影響，致未能即

時於A生發生112年12月8日逃家及同年月11日自傷行為

時，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」第2條、第6

條及第7條規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

連結與責成相關網絡單位進行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

處，涉有怠失。又該局因錯失啟動預防輔導機制之時機，

肇致113年1月間連續2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及衍生A生後

續於113年2月初遭裁定收容等憾事。另A生於113年1月2

日發生第1次持尖銳物品敲碎校長室玻璃之曝險行為後，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僅請所屬國中關注案生狀況並進行心

理輔導，未即時督導所屬國中轉介少年輔導委員會依少

https://www.ykjh.tn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85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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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及「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

施辦法」第8條規定處理，直至1月12日發生第2次持刀之

曝險行為後，始於1月16日函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開案輔

導，並於113年1月24日召開社政、警政及司法單位等跨

局處個案會議，以協助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其偏差行為，

實已延宕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就A生曝險行為即時介入與

阻斷之時機，凸顯該局缺乏少年曝險行為之警覺，致未

能於事發時第一時間採取相關因應處理作為，確有未當。 

一、依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」第2條規定略以，

偏差行為，指少年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：一、少年事件

處理法
1
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。

二、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為。

三、下列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或損及他人權益行為之

一，有預防及輔導必要：……（九）逃學或逃家。……

（十五）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，或損及他人權益

或公共秩序之行為。第6條規定：「(第1項)各機關（構）

辦理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，依下列各款情形處

理：一、少年有第2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行為者，依

本法規定辦理。二、少年有第2條第1項第3款第1目至

第8目、第15目後段行為者，得由少年輔導委員會辦

理；少年具學籍者，教育機關（構）應依學生輔導法

等相關教育法規辦理預防及輔導工作。三、少年有第

2條第1項第3款第9目至第14目、第15目前段行為者，

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保障法等相關社政法規辦理；少年具學籍者，教育機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規定：「(第1項)下列事件，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之：一、少年有觸

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。二、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：（一）

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。（二）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。（三）

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。(第2項)前項第二款所指之保障必要，應依少年

之性格及成長環境、經常往來對象、參與團體、出入場所、生活作息、家庭功能、就學或就業

等一切情狀而為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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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（構）應依學生輔導法等相關教育法規辦理預防及

輔導工作。(第2項)各機關（構）應以少年之最佳利益

為優先考量，並得依少年需求連結相關資源，共同擬

訂計畫，分工合作。」第7條規定：「(第1項)教育主管

機關為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並建構安全、友善、健

康之校園，應加強預防在學少年偏差行為之發生，督

導學校落實學生輔導法規定之三級輔導工作，推廣生

活教育活動。(第2項)學校得知，應主動提供輔導資

源，召開評估會議，依少年個別需求訂定輔導計畫，

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特殊教育中心、家庭教育中

心等資源，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；必要時得結合

社政、衛生、警政、少年輔導委員會等相關機關（構）

協助處理，相關機關（構）應予配合。」另少年偏差

行為預防及輔導轉銜流程圖如下： 

 
圖1 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轉銜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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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0年4月20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46841號函 

二、經查，張校長疑於112年11月29日於公開會議場合談論

學生校園性別事件後，民眾旋即於112年12月1日、4日

分別向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兩次陳情上開情事，該局接

獲民眾陳情後，僅就張校長是否於教師週會提及學生

個資一事進行訪談調查，惟A生於12月間即遭受以前

同學及鄰居詢問，致使陸續發生A生離家、自傷行為以

及試圖進入校園等高風險行為，然教育局未依「少年

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及第7條規

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連結與責成

相關網絡單位進行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處，又該局

因錯失啟動預防輔導機制之時機，肇致113年1月間連

續2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及後續113年2月A生遭裁定

收容等憾事。且直至上開事件發生後，桃園市政府教

育局始於113年1月24日召開社政、警政及司法單位等

跨局處個案會議，以協助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其偏差

行為，實已延宕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就A生曝險行為即

時介入與阻斷之時機，凸顯該局缺乏少年曝險行為之

警覺，也未以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，依少年需

求連結相關資源，共同擬訂計畫，分工合作： 

(一)據A生家長提供書面說明略以： 

1、因A生於112年12月25日不堪壓力，於上學途中曾

繞到新街國小試圖闖入，家長找不到小孩，回想

小孩近期行為，盤查可能去處，到新街國小找人，

了解狀況後詢問可否與校長會面，卻遭拒而意外

爆發衝突，教育局知情後才立即壓時間安排召開

112年12月27日協調會議。 

2、這件事情不管校長承認，還是不承認或是怎麼

樣，這件事情就是從新街國小裡面出來的。那他

目前為止已經造成了孩子在那一天的隔2週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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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殺，然後甚至離家出走，然後沒有辦法正常就

學。 

(二)本院詢問相關證人表示：「A生(12月)離家、自傷行

為，訴求是要校長道歉。後來發生第1次持鐵鎚闖入

校園事件，A生家長說學校有人指認是A生家長到校

(意指唆使這件事)，A生認為是他自己的行為與媽

媽無關，媽媽被冤枉，他覺得都是自己的錯有(再

次)自傷行為，就有了第2次拿菜刀入校事件。……

A生認為要鬧大事情才會被解決。」 

三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對於A生因校長發言引發後續相關

偏差行為及校園安全事件之處理經過： 

(一)112年12月8日A生逃家(屬應預防及輔導之偏差行

為)： 

1、據A生家長陳訴及本院訪談A生紀錄，A生於校長

發言事件後，於上學途中遇到過去亦曾在新街國

小就讀之同學，提及其校園性別事件，爰離家出

走。 

2、A生所屬國中於當日完成校安通報： 

（1）A生其離家出走未就學，主類別屬暴力事件與

偏差行為，次類別屬干擾校園安全及事務。 

（2）事件原因及經過：A生無故未到校，後於12月9

日仍行蹤未明，家長透過臉書分享希望大家協

尋，導師後於12月11日接獲家長訊息告知A生已

返家。 

（3）處理情形： 

〈1〉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協處。 

〈2〉請導師協助後續關心輔導及瞭解情形。 

〈3〉請○○派出所協助。 

（4）具體檢討及改進措施： 

〈1〉加強該生相關心理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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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2〉將相關訊息提供給警政單位協尋。 

(二)112年12月11日A生返家後知悉係校長透漏其事件後

自傷(非屬應預防及輔導之偏差行為)：  

1、據A生家長陳訴、本院訪談A生及證人甲社工紀錄

顯示，A生返家後，A生家長告知該性別事件被散

布係因張校長於教師週會中提及，A生情緒激動

並認為家庭與學校之對立係因自己而起，故產生

持刀自傷行為，並致A生家長阻止時遭劃傷、眼鏡

碎片傷及眼部後送醫急診等情事。 

2、A生所屬國中於當日完成校安通報： 

（1）學生自殺、自傷(自傷行為：有自我傷害行為，

但非意圖結束生命)A生其離家出走未就學，主

類別屬意外事件，次類別屬自傷、自殺事件。 

（2）事件原因及經過：返家後情緒不穩，因此拿刀

想要自殘，被母親阻止。 

（3）處理情形：協助家長處理(關懷、陪伴)。 

（4）具體檢討及改進措施：加強生命教育宣導。 

(三)113年1月2日A生於新街國小發生破壞校內設施事

件： 

1、A生所屬國中及新街國小皆有完成校安通報。 

2、依學校通報內容A生因認為新街國小散布有關其

性平事件，當日上午7時5分至新街國小，拿鐵鎚

將該校校長室玻璃敲碎，該校警衛得知後即報警

處理，學校教職員學務主任、人事主任、組長等

人在旁戒備，後續由警察帶回。 

3、惟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知悉後，僅請所屬國中關注

案生狀況，並針對案生進行心理輔導，未即時督

導所屬國中轉介少年輔導委員會依少年事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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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法第18條
2
及「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

辦法」第8條規定
3
處理，且未積極就A生訴求進行

跨網絡單位之協處。 

(四)113年1月12日A生再度闖入校園事件，兩校皆有完成

校安通報，當日A生手持菜刀再次闖進校園再次先

砸校長室玻璃，得知後隨即報警處理，經新街國小

人事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學務主任及組長等人在旁警

戒，避免衍生其他後續問題。警察於7時20分到校協

助處理及勸說，後續由警察帶回。 

(五)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知悉後，於同日下午1時派遣校安

室偕同該府警察局少年隊到校瞭解，請校方向中壢

分局申請護童專案，於每日上午7時至8時派遣警力

保護學童上課安全、並請警衛於學童在校期間落實

執行校門門禁管制及查察圍牆週邊異常徵候、向學

童宣導切勿提早到校，並留意可疑人士，適時向師

長反映。另該局於同日下午2時派員至中壢分局關

心學生，並詢問承辦員警收案後，預計如何處理，

依警員提供資訊，向新街國小詢問是否有提告情

事，據了解學校當日報案者為事務組長，僅向警察

局報案，並未提告，學生當日經法院裁定責付，近

日均穩定到校上課。 

四、A生因於113年1月12日毀損新街國小校長室，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始請A生所屬國中轉介桃園市少年輔導委員

會，並於同年月16日函請該會開案協助，以協助輔導

A生偏差行為。另該局為協助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偏差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第5項規定：「少年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知悉少年有

第3條第1項第2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結合福利、教育、心理、醫療、衛生、戶政、警政、財政、

金融管理、勞政、移民及其他相關資源，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。」 
3
 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辦法第8條規定：「少輔會接獲司法警察官、檢察官、法院、

對少年有監督權人、少年之肄業學校或從事少年保護輔導相關機關（構）轉介少年案件，或

少年本人主動通知或請求後，應於受理後14日內判斷有無本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情形，並

決定是否開案輔導；決定結果應通知原通知或請求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個人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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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，爰邀請社政、警政及司法單位每月定期召開跨

局處個案會議，並成立群組，定期分享各網絡單位接

觸案家及學生近況，歷次召開會議情形如下： 

(一)113年1月24日第1次會議：補助A生諮商費，協助案

生與案母共同進行諮商。另補助學校寒假多元課程

計畫，此外，學校亦有提供寒假營隊提供案生參與。

另與各網絡單位組成「高關懷群組」，針對案母及A

生各網絡狀況即時回報。 

(二)113年2月20日第2次會議：討論A生在少年觀護所情

形，在所內A生情緒穩定及生活作息正常，與室友互

動融洽，想回校讀書，並表示不會再私闖校園。據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黃姓督導表示，案母在意A生學

業及生涯發展，倘A生裁定責付返校，有關課業補

救、生涯輔導部分，請學校專案協助；另考量案生

與學校個管教師及專輔教師關係穩定，返校後請持

續進行輔導，A生與案母輔導需求由外聘心理諮商

師協助，親職教育部分請黃姓督導持續進行。 

(三)113年3月14日第3次會議：A生人際交往問題及內在

情緒引導是未來重要課題，請心理諮商師協助案

生，並由學校專輔教師定期回報輔導情形；A生課業

在合情合理原則下如有需求，由該局協助補助經

費。 

五、113年2月5日法院裁定A生收容至少年觀護所，該局當

日已知悉，且案母當日下午至教育局表達訴求，提及

倘未調整張校長職務，案母將於開學時，將從事危險

行為，爰該局同時協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於開學時巡

查新街國小校園周圍，以維護校園安全。至有關房東

及鄰居要求A生家庭搬離租屋處一事，桃園市政府教

育局知悉即轉請社政單位協助處理。復經瞭解，目前

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提供租屋補助、諮商補助、急難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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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金及法扶資源等。 

六、惟查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雖曾於111年5月12日、112年

10月6日及112年12月27日召開協調會議，處理校長及

A生家長之紛爭，惟於112年12月1日、4日分別兩次收

受民眾陳情校長於教師週會洩漏性別事件內容致足

以辨認當事人一事後，僅著重於陳情案件調查，卻未

能確實掌握與評估當事人訴求，輕忽過去張明侃校長

與A生家長時有紛爭之情事，甚至A生於112年12月8日

發生逃家(屬應預防及輔導之偏差行為)、同年月11日

發生自傷行為，該局已接獲A生所屬國中於事發當日

之校安通報時，亦未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

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及第7條：「於學校得知少年有偏

差行為，應主動提供輔導資源，召開評估會議，依少

年個別需求訂定輔導計畫，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

特殊教育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等資源，與學生家長保

持密切聯繫；必要時得結合社政、衛生、警政、少年

輔導委員會等相關機關（構）協助處理，相關機關（構）

應予配合。」等規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屬國中辦理適當

處遇措施，該局明顯未能監督所屬即時連結與責成相

關網絡單位進行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處，涉有怠

失。 

七、綜上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早於112年12月初即兩次收受

民眾陳情有關張明侃校長洩漏性別事件內容致足以

辨認當事人A生一事，雖於112年12月27日曾邀集新街

國小校長及A生家長召開協調會議，然未能確實掌握

與評估A生訴求，輕忽過去張明侃校長及A生家長時有

紛爭之情事以及張校長於教師週會之行為對於A生產

生之影響，致未能即時於A生發生112年12月8日逃家

及同年月11日自傷行為時，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

及輔導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及第7條規定，積極督導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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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所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連結與責成相關網絡單位

進行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處，涉有怠失。又該局因

錯失啟動預防輔導機制之時機，肇致113年1月間連續

2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及衍生A生後續於113年2月初

遭裁定收容等憾事。另A生於113年1月2日發生第1次

持尖銳物品敲碎校長室玻璃之曝險行為後，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僅請所屬國中關注案生狀況並進行心理輔

導，未即時督導所屬國中轉介少年輔導委員會依少年

事件處理法第18條及「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

施辦法」第8條規定處理，直至1月12日發生第2次持刀

之曝險行為後，始於1月16日函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開

案輔導，並於113年1月24日召開社政、警政及司法單

位等跨局處個案會議，以協助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其

偏差行為，實已延宕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就A生曝險行

為即時介入與阻斷之時機，凸顯該局缺乏少年曝險行

為之警覺，致未能於事發時第一時間採取相關因應處

理作為，確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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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早於112年12月初即兩

次收受民眾陳情有關張明侃校長洩漏性別事件內容致足

以辨認當事人一事，然該局輕忽過去張明侃校長及A生家

長時有紛爭之情事以及張校長於教師週會之行為對於A

生產生之影響，致未能即時於112年12月8日A生發生逃家

及同年月11日自傷行為時，依據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

輔導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及第7條規定，積極督導A生所

屬國中進行輔導處遇，連結與責成相關網絡單位進行學

校三級預防輔導之協處；又該局因錯失啟動預防輔導機

制之時機，肇致113年1月間連續2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及

衍生A生後續於113年2月初遭裁定收容等憾事；另A生於

113年1月2日發生第1次曝險行為後，該局未即時督導所

屬國中轉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，直至1月12日發生第2

次曝險行為後，始於1月16日函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開案輔

導，並於113年1月24日召開社政、警政及司法單位等跨

局處個案會議，以協助A生穩定就學及輔導其偏差行為，

實已延宕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就A生曝險行為即時介入與

阻斷之時機，凸顯該局缺乏少年曝險行為之警覺，致未

能於事發時第一時間採取相關因應處理作為，確有怠失，

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

移送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葉大華 

王幼玲 


